
 

 

 

電訊管理局電訊管理局電訊管理局電訊管理局 2006-07年度主要工作及計劃年度主要工作及計劃年度主要工作及計劃年度主要工作及計劃 

 

 

 

規管事務部規管事務部規管事務部規管事務部 

 

優先處理的工作優先處理的工作優先處理的工作優先處理的工作/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 繼 2004年 12月及 2005年 10月就寬頻無線接達服務的頻譜劃分計劃及規管

架構進行諮詢後，我們將考慮為配合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而進行的規管制度

檢討及無線電頻譜政策檢討的結果，在 2006/07年度決定有關寬頻無線接達

服務的規管制度的未來路向。 

 

� 在 2005年 9月發出有關修訂規管制度以配合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匯流」）

的諮詢文件，就匯流的各項規管議題諮詢業界意見，包括建議設立新的傳送

者牌照，容許持牌人彈性調配各種流動、固定及遊牧式網絡技術。在 2005

年 12月委託顧問進行研究，檢討與匯流相關的成本問題，包括固定及流動

互連費及電話號碼可攜性。我們將就顧問提出的建議諮詢業界及其他利益相

關者的意見。 

 

� 在二零零六年第一季開始對經營網絡電話(VoIP)服務發出牌照，繼續監察市

場發展及這種新服務對各項規管事宜可能帶來的影響，包括服務質素及其他

消費者問題、號碼資源及互連安排。 

 

� 除符合「必要設施」準則的樓宇外，電話機樓層面的強制性第二類互連將於

2008 年 6 月 30 日全面撤銷。在該日期前，已接駁至少兩個自建客戶接達

網絡的樓宇將實施撤銷電話機樓層面強制性第二類互連的過渡安排。我們將

密切留意市場發展，並就政策的實施情況、服務轉至自建網絡的情況及其他

實施方面的問題與營辦商保持聯繫。 

 

� 每家第三代流動服務持牌商須開放 30%網絡容量予非聯營的服務供應商、覆

蓋超過 50%的人口及繳交專營權費。他們已獲發給會計手冊，當中列明分隔

帳戶和報告網絡營業額的會計慣例。我們將準備與網絡營辦商核實有關規

定，以確保程序手冊及報告成本/收益的試驗計劃符合電訊局的規定。 

 

� 由於市場形勢改變，有需要檢討 PNETS 費用和固定及流動服務互連收費的

現行安排。我們將根據研究匯流的顧問所提出的建議，展開有關工作，檢討



 

 

計算固定及流動服務互連收費水平的原則及方法。 

 

� 在 2006年諮詢公眾對全面服務責任範圍及補貼機制的意見，將因應有 VoIP

及更多網絡供公眾選擇等市場發展情況，檢討有關計劃。 

 

� 繼續打擊試圖逃避繳付電訊局長通過或裁定的費用的不法活動。 

 

� 我們在 2004 年 10 月發出諮詢文件，就建議設立新的類別牌照以規管未有

在本港操作電訊設備或設施的人士所提供的預繳式電訊服務徵詢意見。該諮

詢文件亦建議傳送者及在市場佔主導地位的持牌人的相聯公司轉售其服務

時須領取個別牌照。因應已獲取的回應，我們計劃在 2006/07年度發出另一

份諮詢文件，修訂有關建議。 

 

� 為向遠足人士提供所需的有關郊野公園內流動網絡覆蓋情況的資料，我們將

定期在郊野公園的遠足路徑進行調查，並公布結果供公眾參考。 

 

一般工作一般工作一般工作一般工作/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 就於深港西部通道和港珠澳大橋的過境設施提供電訊基礎設施事宜，與業界

及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協調工作。 

 

� 我們將研究市場發展(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電訊、媒體及資訊科技匯流)及

新技術(例如下一代網絡、VoIP、新的無線技術等)，並考慮是否需要因應有

關發展革新現行規管制度。 

 

� 在 2004年 1月，我們成立一個由寬頻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及關注消費者權益

組織組成的工作小組，研究開發一個監察和匯報寬頻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服務

質素的系統。我們在 2005年 1 月發出電訊局長聲明，並將在 2006/07年度

推行措施以落實服務質素計劃。 

 

� 檢討應否繼續強制本地固網服務/固定傳送者牌照持有人提供電話簿。 

 

� 在 2005年 12月，我們將準確按時計帳計劃下的自願參與計劃擴大至所有電

訊營辦商，包括固定傳送者、流動傳送者及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並簡化該

計劃的規定。為使全面自願計劃獲更廣泛參與，我們將加強宣傳活動，使公

眾認識該計劃。 

 

 



 

 

競爭事務部競爭事務部競爭事務部競爭事務部 

 

優先處理的工優先處理的工優先處理的工優先處理的工作作作作/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 密切監察電訊市場，繼續致力以具成效和有效率的方式實施《電訊條例》的

維護競爭及公平貿易條文。 

 

� 鼓勵持牌人在消費者及競爭事項上，更積極及主動地做好遵從規定及事後補

救的工作。 

 

� 檢討有關反競爭行為的指引、有關競爭事宜的投訴的處理，以及向違反競爭

條文的持牌人施加罰款的程序。 

 

� 根據已公布的指引，執行《電訊條例》下有關審查合併活動的條文，進行非

正式評估、初步調查及處理根據《電訊條例》第 7P條徵求電訊局長事先同

意的正式申請。 

 

一般工作一般工作一般工作一般工作/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 在公平貿易、競爭政策及有關的執行事宜等範疇加強與消費者委員會、其他

規管者及政府部門的聯繫。 

 

� 互連和共用瓶頸設施可能引發競爭方面的障礙。就營辦商之間關於互連和共

用瓶頸設施方面的糾紛，我們將加強調解工作，並繼續鼓勵營辦商透過商業

協議而非法律途徑解決互連糾紛。 

 

� 繼續就《廣播條例》內的競爭條文向廣播事務管理局和影視及娛樂事務處處

長提供意見。 

 

執行部執行部執行部執行部 

 

優先處理的工作／計劃優先處理的工作／計劃優先處理的工作／計劃優先處理的工作／計劃 

 

� 新服務繼續帶來無線電頻譜需求方面的競爭。通訊及科技科將檢討無線電頻

譜政策，我們將提供全面支援。 

 

� 為支援實施數碼地面電視廣播的政策，我們將與現有地面電視廣播機構緊密

合作，確保在 2007年或之前推出數碼地面電視廣播服務。 



 

 

 

� 撤銷強制性第二類互連的決定已在 2004年公布，營辦商將很有可能擴展網

絡覆蓋範圍。我們將繼續協助營辦商進入樓宇鋪設網絡及安裝樓宇內置電訊

系統。 

 

� 經過諮詢公眾後，類別牌照持牌人裝設和保養樓宇內置電訊系統的實務守則

已在 2005年完成。我們將會嚴格執行該守則。 

 

� 加強執法行動，打擊未經批准的電訊服務／設備的銷售和使用、違反電訊牌

照條件及售賣非法電視解碼器等活動，並與內地機關協調，打擊香港與內地

之間的非法對外電訊服務。 

 

� 根據經修訂的《廣播條例》，使用非法電視解碼器接收持牌收費電視服務以

作商業用途，即屬違法。我們將對此等行為採取執法行動。 

 

� 電子發牌系統的開發已在 2005年 12月完成。該系統將於 2006年起用作簽

發適用於專用流動無線電系統的新專用無線電系統牌照。 

 

一般工作／計劃一般工作／計劃一般工作／計劃一般工作／計劃 

 

� 繼續與鄰近地區有關當局協調廣播及電訊服務無線電頻率的使用，以確保新

服務有秩序地發展，並將干擾減至最少。 

 

� 繼續協助鋪設網絡或提供傳送服務的工作，以便本地收費電視牌照持有人推

出新的收費電視服務。 

 

� 繼續就有關執行《廣播條例》及相關廣播牌照的技術事宜向廣播事務管理局

提供意見。 

 

� 繼續改善全港免費地面電視的接收，特別是接收情況未如理想的地區。 

 

� 國際電信聯盟 2003年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就無線電頻譜的使用作出數項決

定，我們將繼續跟進有關決定，以及協調本地電訊業界的有關工作。 

 

� 繼續協助本地固定網絡營辦商進入樓宇裝設樓宇內置電訊設施，以便傳送電

訊及廣播服務。 

 

 

http://www.ofta.gov.hk/zh/code/cop20051129.pdf
http://www.ofta.gov.hk/zh/code/cop20051129.pdf


 

 

支援部支援部支援部支援部 

 

優先處理的工作／計劃優先處理的工作／計劃優先處理的工作／計劃優先處理的工作／計劃 

 

� 規管濫發訊息的法例正在草擬階段，預計將於 2006年年底提交立法會。我

們將會就該法例的籌備工作向通訊及科技科提供所需支援。在該法例開始實

施前，我們將與各利益相關者商討對策，並鼓勵他們採取自願性的非立法措

施應付濫發訊息問題。 

 

� 繼續為發射和操作新的或替換的衛星簽發牌照，以迎合衛星營辦商不斷改變

的需要。 

 

� 協助工業貿易署和工商及科技局執行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之下與電訊業界

有關的工作。 

 

� 在全面開放的電訊市場中，消費者應得到足夠資料以選擇服務。我們將繼續

透過傳媒、電訊局網站及與其他機構合作，推廣精明使用各種電訊服務的訊

息。 

 

一般工作／計一般工作／計一般工作／計一般工作／計劃劃劃劃 

 

� 繼續推動政府和私人機構參與國際和地區層面的電訊會議和活動。 

 

� 繼續與本地、內地和海外的衛星營辦商及管理當局就衛星發射、協調及干擾

等事宜進行協調。 

 

� 繼續制訂和檢討技術標準，以配合公共電訊網絡的發展，並致力維持無線電

測試實驗室的 ISO/IEC 17025標準，以及執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電訊及資訊

工作小組所領導的電訊設備互認安排。 

 

� 繼續與電訊營辦商研究以共同規管及業界自我規管的方法推行實務守則，以

保障消費者在不同範疇的利益，例如協助電話用戶拒接濫發促銷電話、短訊

或多媒體短訊。 

 

� 在處理消費者投訴方面，我們將檢討甄別投訴的程序及進一步加強與投訴人

溝通，減少因不必要地介入《電訊條例》及牌照條件範圍以外的消費者投訴

而耗用資源。 

 



 

 

� 國際電信聯盟 2006年世界電信展將於 12月在香港舉行，我們將向通訊及科

技科提供所需支援，確保是次盛事成功舉行。 

 

� 我們十分重視各級職員的培訓及發展。我們將提供培訓機會，讓他們提高技

能以跟上最新技術發展，加強靈活性及管理能力，以應付未來的挑戰。 

 

* * * * * * 

 


